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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

公司龙岩龙高矿业贸易有限公司（原名龙岩富岭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

日完成变更工商登记，以下简称“龙高矿业”）拟与潮州市杰合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杰合矿投”）、潮州市欣喜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

喜明矿投”）以货币资金出资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投资金额：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龙高矿业拟出资 450 万元，

占比 45%；杰合矿投拟出资 350万元，占比 35%；欣喜明矿投拟出资 200万元，

占比 20%。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目前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

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资公司主营业务

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无法

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况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拓展高岭土中游产业链，2024 年 12 月 24 日，公

司全资子公司龙高矿业与杰合矿投、欣喜明矿投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三方拟以货

币资金出资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龙高矿业拟出资

450 万元，占比 45%；杰合矿投拟出资 350 万元，占比 35%；欣喜明矿投拟出资

200 万元，占比 20%。 

（二）审议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



事项金额未达到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履行内部投资决策程序。 

（三）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说明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龙岩龙高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龙岩龙高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MA32J1JU7T 

3、成立时间：2019年 3月 7日 

4、注册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龙腾南路 14号珠江大厦 

5、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林泽隆 

7、主要股东：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特种陶瓷

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新型陶瓷材料销

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销售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2023 年度资产总额 740.14 万元、负债总额 0、净资产 740.14

万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0、净利润-87.04 万元。 

10、资信状况：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11、其他情况说明：龙高矿业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潮州市杰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潮州市杰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2MAE874R944 

3、成立时间：2024年 12月 12日 

4、注册地：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潮州大道红树林 

5、注册资本：350万元 

6、法定代表人：刘佳杰 

7、主要股东：刘佳杰持股 60%、刘旭龙持股 4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选矿；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咨询策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系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目

前无经营财务数据。 

10、资信状况：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11、其他情况说明：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联系。 

（三）潮州市欣喜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潮州市欣喜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3MAE88L8E6Q 

3、成立时间：2024年 12月 16日 

4、注册地：潮州市潮安区枫溪镇凤新西路枫韵华庭 

5、注册资本：2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吴欣 

7、主要股东：吴欣持股 10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选矿；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咨询策划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该公司系为本次交易专门设立，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目

前无经营财务数据。 

10、资信状况：该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情况。 

11、其他情况说明：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联系。 

三、拟设立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拟开展业务包括但不限于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等，拟定于龙高矿业



所在地的市场监督主管部门办理设立登记，住所地为福建省龙岩市，具体情况以

工商登记核准为准。 

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龙岩龙高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450 45 

潮州市杰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350 35 

潮州市欣喜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 20 

四、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主体 

甲方：龙岩龙高矿业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潮州市杰合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潮州市欣喜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二）各方出资方式及出资期限 

合资公司设立后，注册资本 1,000万元，分两次实缴到位。甲方、乙方、丙

方三方应自合资公司设立之日起九十日内以货币资金向合资公司首次缴付出资

合计 600万元。其中，甲方首次缴付出资 270万元，乙方首次缴付出资 210万元，

丙方首次缴付出资 120万元。甲方、乙方、丙方三方首次缴付出资完毕之日，即

视为甲方、乙方、丙方三方已履行完毕其对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首次缴付义务。

剩余 400 万元注册资本于合资公司设立之日起五年内视合资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由甲方、乙方、丙方三方缴付，或由合资公司办理减资后无需缴付。 

合资公司应在甲方、乙方、丙方三方首次缴付出资完毕后十日内聘请符合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缴付出资情况予以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 

（三）合资公司治理结构 

1、合资公司设立后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和管理层。 

2、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由协议各方委派 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3名，

乙方委派 1名，丙方委派 1名，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由甲方从其委派

的 3名董事中推荐 1名人选，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每名董事享有 1票表决权。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的

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3、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 1名监事，由丙方委派、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依照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 

4、合资公司经营管理层仅设 1 名总经理（兼厂长），由乙方推荐、董事会

聘任，总经理全面主持管理合资公司日常事务，向董事会负责。 

5、合资公司设财务岗位人员 2 名，其中 1 名会计人员、1 名出纳人员。会

计人员人选由甲方委派，合资公司聘任。 

（四）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各方有权按其出资比例和本协议的规定，委派、推荐董事、监事人选； 

2、各方有权按其出资比例获取利润； 

3、各方应按本协议之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出资，并不得抽逃出资； 

4、公司经营及项目建设投资所需资金应先通过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解

决，股东应提供必要的支持； 

5、公司资金由合资公司归集； 

6、各方除按本协议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外，不得干预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声明、承诺、约定或义务的，均视为

违约，或者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声明、陈述、承诺、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重大遗

漏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或者因任何一方违约致使协议不能生效或不能履行或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当赔偿相对方因该违约而引起的或与该违约有关

的实际遭受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以及为此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用和调查取证、评估鉴定、差旅费等）。 

（六）协议的生效 

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下

述生效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协议经各方签署；本次投资已经各方

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投资已经各方有权审批机关批复同意（若适用）；

本次投资已获得其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同意（若适用）。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龙高矿业与杰合矿投、欣喜明矿投以货币资金出资共同设立

合资公司，以此为主体拓展高岭土中游产业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有利于强化公司的行业优势地位，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分析 

本次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事项目前尚处于筹备设立阶段，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的核准登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合资公司主营业务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受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5 日 

 


